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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持技术改造
　　(一)加大基金投入，由市农谷投资控股公司发起设立规模不低于10亿元的技术改造基金，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支持我市工业企业重大技术改造项目。
　　(二)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2000万元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给予补助， 单个项目不超过300万元，以“机器换人”为主的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单个项目不超过400万元。
 
　　二、支持技术研发
(一)对企业创建国家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给予奖励，对获得国家级、省级新认定的，分别一次性给予200万元、10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工业设计中心给予奖励，获得国家级、省级的，分别一次性给予100万元
[bookmark: _GoBack]、50万元奖励。
　　(二)对企业建设公共技术研发服务平台并提供开放共享服务的给予补助，前3年按其新增研发设备实际投入金额的30%给予资金补助，累计补助金额最高100万元;对其运行经费，3年内给予每年20-50万元的补助。
　　(三)对企业产学研合作项目给予奖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承担突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并在荆门实现产业化的产学研联合开发项目，给予企业50万元奖励。
　　(四)对企业购买转化科技成果给予奖励，企业通过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购买科技成果的，按照实际交易额的5%给予最高100万元的补助;成果转化的，3年内按照对地方财政贡献的5%给予企业最高200万元的奖励。
 
　　三、支持品牌培育
　　(一)企业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湖北省着名商标”的，分别一次性给予商标所属企业50万元、10万元奖励;企业产品被认定为“湖北名牌”的，一次性给予所属企业10万元奖励。
　　(二)企业(或组织)获得荆门市市长质量奖、提名奖的，分别一次性给予30万元、5万元奖励。
　　(三)企业被认定为工信部“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的， 一次性给予30万元奖励;认定为“湖北省工业品牌培育试点示范企业”的， 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
 
　　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一)对当年新认定的省级以上示范农民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给予奖励，国家级示范农民合作社或家庭农场每个给予20万元奖励，省级示范农民合作社每个给予10万元奖励，省级示范家庭农场每个给予5万元奖励。
　　(二)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面积1000亩以上、时间5年以上并保持正常经营的，一次性给予每亩100元奖励。
　　(三)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三品一标”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每新获得一项给予2万元奖励。
　　以上政策解释的具体工作由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会同市经信委、市科技局、市质监局、市委农办共同承担。

